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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基础理论课程之一，主要是对国外主要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制发展历
程进行介绍、研究，从时间跨度上从最早的古希腊一直讲述到现在的西方各国，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学
习，其目的主要是比较、借鉴外国法制的先进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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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清，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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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希腊法的主要特征 希腊法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古希腊由于有许多城邦国家的存在
，每个城邦都各自制定和施行自己的法律，因而古希腊法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
古希腊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以致未能出现全境普遍适用的统一的法律制度。
各城邦法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
一些城邦的成文法较为发达，而另一些城邦则以习惯法为主，成文法占的比重不大；有些城邦实行民
主政制（如雅典），有些城邦则实行贵族政制（如斯巴达）；有些城邦的土地私有化程度较高并允许
自由买卖（如雅典），而有的城邦则实行土地公社所有制并严禁买卖和转让（如斯巴达）。
 第二，希腊缺乏像罗马法那样严密的法典。
受早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希腊人没有创造出如后来罗马法那样完整的法律体系。
古希腊贡献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的兴趣在于探求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哲理，以及国家社
会等方面的本质联系，而不重视法律的研究与运用。
由于古希腊没有出现像古罗马那样的法学家集团，能够对具体而分散的法律进行理论抽象与概括，因
此在其法律发展的历史上虽然立法者不断出现，立法活动频繁，成文法甚多，但是却始终未能出现较
为系统的成文法典。
 第三，在法律适用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与缺乏严密的法典相辅相成的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法官、陪审团以及雄辩家的注意力和兴趣不在
于分析和适用法律条款的内容，而在于发现所谓"正义"的抽象标准，所以希腊法具有非常突出的技术
上的灵活性。
司法实践中，法官依理造法和自由裁量的权力比较大。
 第四，希腊化时期法律具有较强的多元性，并且"邦际"或"国际"间的冲突法初见端倪，一定意义上甚
至可以说已比较发达。
 第二节 雅典法 雅典是古希腊境内较大的城邦国家之一，也是古希腊世界实行奴隶民主制的典型，它
以其民主与法治彪炳于世，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和代表。
 一、雅典法的发展 雅典城邦国家的形成始于传奇英雄提秀斯的改革。
相传公元前8世纪，提秀斯把以前彼此分离的12个部落居民点合并成一个整体，设立了以雅典为中心的
管理机关；并把雅典全部自由民分成贵族、平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形成了城邦国家的雏形。
提秀斯时期，雅典城邦的权力掌握在氏族贵族手中，其城邦法还处于习惯法阶段。
贵族因操纵司法权而任意解释法律，时常做出不利于平民的判决，引起平民阶层的极大不满。
此后，雅典历史上始终贯穿着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这种斗争引起雅典政治法律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
这些改革以立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雅典法就是在历次改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德拉古立法 公元前7世纪，随着雅典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手工业的发展，雅典平民阶层
的地位日益重要。
公元前621年，在平民反对氏族贵族操纵司法的斗争中，德拉古当选为执政官，他迫于平民阶层的压力
，将现行习惯法加以编纂，颁布雅典第一部成文法，史称"德拉古立法"。
该法主要有三项改革：一是规定公民权取得的条件，即只有能够自备武装者才享有公民权；二是将贵
族会议选拔官吏改为公民抽签选举；三是组成一个由公民选举产生的"401人议事会"。
 德拉古法原文曾经在公元前409年重新刻石，但传世的碑文已残缺不全，仅保留了关于杀人行为的法
律片段。
它们显示，杀人罪已有故意与非故意之别，并规定了不同的刑罚和责任。
德拉古法以广泛采用重刑闻名于世。
差不多所有的违法行为都适用同一种惩罚，那就是死刑。
甚至那些被定为犯了懒惰罪的人也要处死；而偷窃蔬菜和水果的罪犯，竟与渎神犯和杀人犯所受的刑
罚相同。
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评论说："德拉古的法律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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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人问过德拉古，为什么他对大多数犯罪都采用死刑？
德拉古答复说，轻罪理当处死，至于更大的罪，还找不到比死刑更重的刑罚。
 德拉古立法开创了雅典成文法的先河，有些条文明确禁止血亲复仇，相应地整顿了私有财产关系，限
制了贵族专横的司法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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